
证券代码：000678� � � �证券简称：襄阳轴承 公告编号：2015-029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三环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三环集团"）关于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三环集团有限公司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由于公司股价近期大幅波动，使得公司目前股票市值不能完全反映公司价值。基于对目前

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三环集团计划在未来不超过 12�个月的时间

内，累计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的股份。

三、增持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

易）。

四、本次增持前控股股东持股情况及承诺

增持计划实施前，三环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2,8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83%，通过

襄阳汽车轴承集团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8,255.9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24%，三环集团

共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49.07%。 在增持行为完成后的 6�个月内，三环集团承诺不转让持

有的公司股份。三环集团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定等的有关规定。

五、其他

公司将持续关注三环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189� � � �证券简称：利达光电 公告编号：2015-037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189，证券简称：利达光

电） 于2015年7月6日、7月7日、7月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了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2582� � �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2015-032

债券代码：112204� � � �债券简称：14好想债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董事长石聚彬先生

拟增持本公司股份的计划书，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石聚彬先生计划自

2015年7月9日起未来六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拟通过合法

方式共计增持不低于1600万元人民币的本公司股票。 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持计划人及增持计划

（一）增持计划人：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石聚彬先生

（二）增持计划：共计增持不低于1600万元人民币的本公司股票，所需资金来源为自筹。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增持计划人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目前持股数（股）

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

）

石聚彬 控股股东、董事长

55,229,356 37.42%

二、增持目的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石聚彬先生说：“我热爱祖国、热爱我的事业，祖国是我的靠山，公

司是我发展的平台。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本着共同促进资本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增持本公司股份，为资本市场和本公司股价的稳定作出努力。

三、其他说明

（一）石聚彬先生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二）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三）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四）公司将关注石聚彬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771� � � �证券简称：广誉远 编号：临2015-033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于2015年7月2日起连续停

牌，并于2015年7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发布了《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

告》（临2015-032）。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延伸公司现有产业链，围绕公司战略布局，公司筹划与北京协力创健投资顾问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协力创健"）进行合作，拟通过增资方式或直接购买方式收购其股权/

资产，进而开拓大众健康、中医康复领域合作等相关业务。

二、停牌期间公司所做的主要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与协力创健签署了《保密协议》，组成工作小组对目标公司展开尽职调查，

并与其多次洽谈、协商，探讨合作方式、协商合作价格。

三、公司对本次所筹划重大事项的下一步工作安排

公司将进一步与协力创健商谈合作方式，并聘请中介机构对协力创健开展详尽尽职调查，

最终确定合作方式，适时启动审计、评估工作。

鉴于此，目前该重大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

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本公

司股票自2015年7月9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2015年7月9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公告相关进

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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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7� � �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2015-055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二六三；证券代码：

002467） 交易价格在2015年7月6日、2015年7月7日和2015年7月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

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经与公司经营层、董事会、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

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4、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

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经查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法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2615� � � �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15-025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浙江上市公司董事长

发布联合声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吕强先生针对国

内证券市场大幅波动，股市非理性下跌，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增强投资者信心，与浙

江多家上市公司董事长发表《浙江上市公司董事长联合声明》，内容如下：

一、我们坚持踏实做好企业、诚信经营、规范运作，持续推进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公司业绩，

用实实在在的业绩来回报股东、回报投资者。

二、我们承诺本人及相关股东在今年年内不减持本公司股票；在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根

据本公司的实际情况，积极采取回购、增持等措施，坚定对上市公司发展的信心，维护资本市场

的良性发展。

三、我们努力完善投资者回报机制，加大现金分红力度，倡导资本市场价值投资理念，共同

分享上市公司发展成果。

四、我们继续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交流与互信，展现给投资者

一个真实的上市公司。

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中国经济、中国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以实际行动切实

维护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良好局面。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2615� � � �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15-026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董监高将增持本公司

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稳定公司股价，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控股股

东及董监高郑重承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董监高将于近期增持本公司股票，请广大投资者增强

市场信心，以实际行动维护资本市场改革的良好局面。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00132� � � �证券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2015-� 028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5�年7月6日、7月7日、7月8日，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

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

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经公司询问控股股东，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对本公司应该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

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7�月 9�日

证券代码：600881� � �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5-054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于2015年7月3日、7月6日、7月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信息披

露监管的通知》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征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5年7月3日、7月6日、7月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征询，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影响股价异常波动的事宜。截至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重大

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331� � �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23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15年7月8日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四川宏达实

业有限公司（简称"宏达实业"）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对公司成长价值及

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和稳定，切实保护各类投资者的

权益，计划自2015年7月9日起十二个月内，在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

价和大宗交易）择机增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及增持计划

增持人：公司第一大股东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

增持计划：计划自2015年7月9日起十二个月内，在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择机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超过2,400万元人民币。

二、增持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对公司成长价值及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价值的认

可，为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和稳定，切实保护各类投资者的权益。

三、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

和大宗交易）择机进行。

四、本次增持计划的参与人宏达实业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本次增

持的公司股份。

五、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六、截至目前，宏达实业持有公司股份542,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69%。 本次股份

增持计划的施行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七、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感谢公司全体投资者对公司的一如既往的支持！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东莞

证券为九泰天富改革新动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泰基金"）与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莞证券"）协商一致，东莞证券于2015年7月9日起代理九泰天富改革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305）的销售业务。

东莞证券全国各网点均可为投资者办理九泰天富改革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账户开户、申购等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上述机构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 www.dgzq.com.cn

2、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电话：95328

3、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jtamc.com

4、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400-628-0606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资料，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华龙证券

为九泰天富改革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泰基金"）与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龙证券"）协商一致，华龙证券于2015年7月9日起代理九泰天富改革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305）的销售业务。

华龙证券全国各网点均可为投资者办理九泰天富改革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账户开户、申购等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上述机构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 www.hlzqgs.com

2、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电话：400-689-8888

3、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jtamc.com

4、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400-628-0606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资料，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信达

证券为九泰天富改革新动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泰基金"）与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信达证券"）协商一致，信达证券于2015年7月9日起代理九泰天富改革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305）的销售业务。

信达证券全国各网点均可为投资者办理九泰天富改革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账户开户、申购等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上述机构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www.cindasc.com

2、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电话：400-800-8899

3、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jtamc.com

4、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400-628-0606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资料，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198� � �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2015-026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价格于2015年7月6日、7日、8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通过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2、公司近期经营正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3、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小彪先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

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4、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

票；

5、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1、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在2015年4月28日披露的《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14.89%至30.65%。 目前，公司对2015年1-6月净利润的预计

情况维持在此范围，没有发生变化。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8日

证券代码：002678� � �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2015-033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倡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倡议，

在资本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的情况下，从保护全体股东利益角度出发，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将积极采取以下措施：

一、在资本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

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持有公司股票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2015年7月8日至 2015年12月31日不减持本人所持公司股票。

截至公告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持有股票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李建宁 副董事长、总经理

610,000 0.0638

黄贤兴 董事

0 0.0000

麦俊桦 董事

597,393 0.0625

张 捷 独立董事

0 0.0000

吴裕英 独立董事

0 0.0000

王晓华 独立董事

0 0.0000

涂宇亮 独立董事

0 0.0000

陈婉仪 监事会主席

0 0.0000

冯建敏 监事

0 0.0000

李穗娟 职工监事

88,375 0.0092

麦燕玉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455,625 0.0477

梁志伟 副总经理

705,000 0.0737

张朝岩 副总经理

527,500 0.0552

肖 巍 副总经理

155,000 0.0162

杨伟华 董事会秘书

202,500 0.0212

二、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及时澄清不实传言。

三、进一步深化创新发展，专注公司经营，努力提升公司业绩，优化投资者回报，增加公

司长期价值投资的吸引力。

四、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耐心做好投资者沟通，坚定投资者信心。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


